
社區事務文件 23/2011 號  

(11.4.2011 會議討論 ) 

 

 

南區區議會屬下  

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  

 

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：「香港南區管弦樂團訓練計劃」和「南區少年兒童

合唱團及舞蹈訓練計劃」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尋求各議員批准撥款，以便南區文藝協進會於 2011-12

年推行「南區管弦樂團訓練計劃」與「南區兒童合唱團及舞蹈訓練計劃」。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南區文藝協進會一直致力於推動區內的青少年及兒童在藝術方面

的發展，並組織他們成立了南區管弦樂團及南區兒童合唱團。該會計劃於

2011 年 4 月至 2012 年 2 月期間，繼續招募區內的青少年及兒童參加南區

管弦樂團及南區兒童合唱團，並為團員提供專業指導及排練。此外，為鼓

勵青少年及兒童發展多元化藝術，南區文藝協進會計劃為合唱團成員提供

舞蹈訓練。該會希望就著「南區管弦樂團訓練計劃」與「南區兒童合唱團

及舞蹈訓練計劃」分別申請 182,100 元及 161,777 元，並希望獲預支一半經

費，以支付兩項訓練計劃的前期開支。有關撥款申請表及預算詳情載於附

件。  

 

 

徵詢意見  

 

3.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件第 2 段，並考慮通過載於附件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1 年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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